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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港市湖前、平等、江山号牌人力客运
三轮车整治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全面净化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环境，优化交通结构，保障交

通安全，切实推进文明城市建设，结合龙港市交通秩序整治及

“四小车”综合整治工作，特制定龙港市湖前、平等、江山号

牌人力客运三轮车整治方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成立龙港市湖前、平等、江山号牌人力客运三轮车整

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任组长、市委

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市公安局副局长任副组长，市委政

法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。

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，由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任工作专班主任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任副主任，市

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、市交通发展有限公

司、相关社区联合党委相关负责人为专班成员。负责本项

工作的督导、协调、落实，确保人力客运三轮车整治工作

落到实处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回收淘汰龙港市湖前、平等、江山号牌人力客运三轮

车；

（二）有效净化全市道路交通秩序环境，预防和减少涉及人

力客运三轮车的交通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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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回收范围和对象

回收龙港市湖前号牌人力客运三轮车 172 辆、平等号牌人力

客运三轮车 150 辆、江山号牌人力客运三轮车 165 辆。

四、实施单位

市交通发展有限公司

五、补助政策

（一）车辆回购补助。

1. 龙港市湖前号牌人力客运三轮车营运资格 7310 元/辆、

车身补偿 800 元/辆（无车身的不予补助）。共计 139.492 万元。

2. 龙港市平等、江山号牌人力客运三轮车营运资格 6660 元

/辆、车身补偿 800 元/辆（无车身的不予补助）。共计 234.99

万元。

以上合计费用 374.482 万元。

（三）资金保障。

资金由市财政局提供保障。

（四）其他配套措施。

对于以人力客运三轮车为生且家庭条件困难的持合法号牌

人力客运三轮车主，符合低保条件的由民政部门按规定给予办理

低保手续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。

六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2025 年 3 月 31 日前）。通过召开动

员大会、发布整治通告、印发宣传资料、宣传车沿街播放整治宣

传录音、户外 LED 屏幕及宣传栏宣传、发布公开信等途径，进行

广泛性宣传动员，营造强大的宣传声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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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政策处置阶段（2025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）。人

力客运三轮车政策处置由车主户籍所在地、暂住地社区负责，落

实处置政策，确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回收。

1.回收方式：2025 年 4 月 1 日（含）起，湖前、平等、江

山号牌人力客运三轮车车主在规定期限内到回收点上交车辆和

车辆牌证（牌照、行驶证、操作证），签订回收协议、办理注销

手续。交车、签订协议、办理注销手续时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户口

簿、本人银行账户等材料。

2.回收点：市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指定回收点交车。

3.车辆处置：车辆回购后，由有拆解资质和拆解能力的公司

负责集中处置。

（三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5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）。开

展交通秩序集中整治和联合执法行动，对于相关部门发现的未在

“政策处置阶段”处置的湖前、平等、江山号牌人力客运三轮车，

由相关部门引导车主回收处置车辆。

集中整治由市公安局负责牵头，整合综合行政执法、公安派

出所、公安交警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开展联合执法，发动社区

干部，共同推进人力客运三轮车专项整治行动。

（四）长效管理阶段（2025 年 6 月 1 日起）。巩固综合整

治成果，依法加强管理，建立常态严管、定期联合执法、查扣车

辆奖励等长效机制，不断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。同时，建立市

区缓解交通拥堵暨“四小车”综合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

分析、研究交通突出问题，制订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；强化公交

优先理念，进一步完善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，方便市民出行；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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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公交运力，同时结合道路实际情况，在公交线路、密度、车型

进行新一轮布局投放，更好地解决部分市民的交通出行问题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服从工作大局。本次涉及湖前、平等、江

山号牌人力客运三轮车整治工作，涉及面广、车辆数量多，关系

城市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。各有关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

委、市政府的决策上来，依法办事，规范操作，认真履责，密切

配合。公安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、社会事业局等部门要整合系统

内部力量，统筹安排力量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

（二）吃透政策，讲究工作方法。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掌握人

力客运三轮车回收淘汰政策，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、特别是相关

利益群体的宣传教育工作。针对不同工作对象，要讲究工作方法，

切忌简单粗暴，依法妥善处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切实维护

群众的合法利益。

（三）注重细节，保证执行到位。要注重细节，尽量将实施

意见细化成可执行的具体措施，做到既通盘考虑，又注重细节，

切实将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每个责任科室和责任人员，保证执行

到位

（四）严明纪律，坚持公开公正。各有关部门要严守工作纪

律，坚持依法办理，规范操作，认真扎实地做好每个阶段的工作，

特别是回收经济补助发放、车辆牌证注销等手续，确保公开透明，

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，杜绝违法乱纪行为。


